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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资金评价年度的资金额度

根据县政府工作会议纪要〔2022〕25 号文件的会议要求，

我局下属单位仁化县城市园林管理所根据县政府工作安排，

对仁化县一江两岸景观灯亮化设施维修管护项目进行公开

采购招标，该项目经韶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于 2022 年 12

月完成了招标采购工作，中标单位鸿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，

中标采购金额为 1360278.00 元（三年），分 3 期付款：一期：

支付比例 34%,二期：支付比例 33%，三期：支付比例 33%，

现已进入日常养护管理阶段。

由于县城一江两岸景观灯亮化设施维修管护是我县每

年务必落实的工作任务之一。2023 年一期的采购款为

1360278.00*34%=462494.52 元。并将仁化县一江两岸景观灯

亮化设施维修管护费用纳入每年年初预算中。

（二）资金分配方式、主要用途

根据我局的工作职能和职责、按照项目资金的使用内容

和用途，一江两岸景观灯亮化设施维修管护项目以每期维护

费用向财政申请授权支付。

（三）绩效目标

预期目标：完成年度的一江两岸景观灯亮化设施维修管

护任务。实际完成:较好地完成了目标任务，有效改善县域

生活环境，巩固我县城镇提升的成果，维护仁化旅游城市的

形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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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自评情况

（一）自评结论、分数、等级

按县要求维修管护较好地完成了项目标任务，项目全年

实际完成情况基本达到年度总目标,自评分数 97 分，等级为

优。

（二）资金使用绩效

1.资金支出情况

2024 年一江两岸景观灯亮化设施维修管护费用批复

44.89 万元，实际支付 34.35 万元，每一季度及时支付，支

出率为 76%。自评：7 分。

2. 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

年度总体目标：完成年度的一江两岸景观灯亮化设施

维修管护任务。实际完成情况：较好地完成了目标任

务。

3. 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

（1）产出指标：数量指标方面，每月完成养护工作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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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。质量指标方面，通过每季度的合格验收，完成率 100%。

所有指标实际完成与计划数相符，自评：50 分。

（2）效益指标：社会效益指标方面，完善县域周边基

础配套，提升县容县貌；环境效益指标方面，有效改善县域

生活环境。所有指标实际完成与计划数相符，自评：30 分。

（3）满意度指标：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方面，群众满

意程度≥95%，指标实际完成与计划数相符，自评：10 分。

（三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

无

三、改进意见

希望能安排好资金，及时支付。


